
經濟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8月12日
經授水字第11360014200號

主　　旨：公告變更「高屏溪水系支流荖濃溪下游段（旗山溪匯流點至六龜大橋）河川區

域」。

依　　據：河川管理辦法第7條第1項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旨揭河川區域新增之河川圖籍為第1號至第249號計249張，原公告同河段之

河川圖籍均作廢。

二、本公告圖籍存置高雄市政府、屏東縣政府及本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備

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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